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文件

渝三中法〔2019〕103号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对倪静等同志予以表扬的通报

丰都县法院、本院各部门：
2019年来，全院上下紧紧围绕执法办案第一要务，认真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多项工作取得成效。其中，倪静同志所著裁判文书被评为第四届全市法院优秀民事再审审查裁判文书三等奖，我院谭红艳、丰都县法院谭健所著裁判文书被评为第四届全市法院优秀民事再审审查裁判文书优秀奖；刘继雁、周建峰、周鹏程同志指导、协助完成的《市三中法院反映“三个缺位”导致暑期农村留守儿童溺亡占比畸高》被中央办公厅单条采用，系全市中基层法院唯一一条被中央办公厅采用的信息。为表扬先进、激励队伍，进一步推动全院各项工作发展，决定对我院倪静、谭红艳、刘继雁、周建峰、周鹏程（挂职）5名同志，以及丰都县法院谭健同志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受到表扬的同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在今后工作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院干警要以先进为榜样，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立足岗位创佳绩、比学赶超争先进，为开创法院各项工作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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